
2004年第 131號法律公告

《2004年宣布改變名稱或職稱 (資訊科技署及
資訊科技署署長)公告》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55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公告當作自 2004年 7月 1日起實施。

2. 名稱或職稱的改變

(1) 現宣布將 “資訊科技署”的名稱更改為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2) 現宣布將 “資訊科技署署長”的職稱更改為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3. 對名稱或職稱的提述的修訂

(1) 《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章)現予修訂，在第 49A條中，在 “僱員”的定義的
(a)(ii)段中，以 “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代替 “資訊科技署”。

(2) 《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章)現予修訂——
(a) 在第 2(1)條中，廢除 “署長”的定義；
(b) 在第 6(2)(a)及 (b)、 20(1)、 (2)、 (3)、 (3)(b)(ii)、 (4)及 (5)、 21(1)、

(2)、(3)、(4)、(5)及 (6)、 22(1)、(2)、(4)、(5)、(6)、(7)、(8)及 (9)、
23(1)、 (2)、 (3)及 (4)、 24(1)及 (2)、 25、 27(1)、 (3)、 (4)、 (5A)、
(5A)(b)(ii)、 (6)、 (6A)、 (6B)、 (6B)(a)及 (b)、 (6C)、 (6C)(a)及 (b)及
(7)、 28(1)、 (3)及 (4)、 29(1)及 (2)、 30(1)、 31(1)及 (2)、 32(1)、
(1)(a)、 (c)、 ( f )及 (g)、 (2)及 (3)、 33(1)及 (3)、 43(1)、 (1)(a)(ii)、
(3)、 (3A)、 (3A)(a)及 (b)、 (3B)及 (3B)(a)及 (b)、 43A(1)、 (1)(b)及
(c)(ii)、 (3)、 (4)、 (4)(a)及 (b)、 (5)、 (5)(a)及 (b)、 (6)及 (7)、 44、
45(2)及 49(a)及 (d )條中，以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代替 “署長”；

(c) 在第 VII部的標題中，以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代替 “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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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其他文書、合約或法律程序內的
名稱或職稱的替代

(1) 任何在 2004年 7月 1日前已訂立的文書、合約或已開始進行的法律程序
中，凡出現 “資訊科技署”的名稱，均以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名稱代替。

(2) 任何在 2004年 7月 1日前已訂立的文書、合約或已開始進行的法律程序
中，凡出現 “資訊科技署署長”的職稱，均以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的職稱代替。

政務司司長
曾蔭權

2004年 6月 25日

註 釋

本公告——
(a) 宣布改變資訊科技署的名稱及資訊科技署署長的職稱；及
(b) 相應地修訂——

(i) 在某些成文法則中對該等名稱或職稱的提述；及
(ii) 在任何在 2004年 7月 1日前已訂立的文書、合約或已開始進行的
法律程序中所有出現的對該等名稱或職稱的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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